




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厂 东 省 司 法 厅文件 
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粤发改规〔2023)2 号 

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司法厅 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

司法鉴定服务价格管理 

办法的通知 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（委）、司法局、市场监管局： 

现将修订后的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司法厅犷“' 

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司法鉴定服务价格的管理办法》卯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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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司法厅 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司法 

鉴定服务价格的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为规范司法鉴定收费行为，维护委托人、当事 

法鉴定机构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 岁全洲 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 《）一东 

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 

办法。 

第二条本办法的司法鉴定服务价格是指司法鉴定机构依法

接受委托，在诉讼活动中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份涉及

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，向委托人或当事

人收取服务费用的标准： 

经省司法厅审核登记并取得《司法鉴定许可证》的司法鉴定 

机构，在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依法开展司法鉴定服务的价格行份， 

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的司法鉴定服务包括法医类鉴定、物诬类鉴 

定、声像资料鉴定等，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。其基准价和 i二 

动福度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司法厅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等扭 

足，遵循司法鉴定程序要求，综合评估司法鉴定活动的人工、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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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、耗材、场地和管理成本，按照有利于司法鉴定事业可持续发 

展和兼顾社会承受能力的原则合理制定。 

第四条 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政府制定的基准价为基础，在土下 

浮动分别不超过 20％的范围内确定具体价格。办理疑难、复杂和

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鉴定事项时，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政府制定的

基准价的 40%。 

办理疑难、复杂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鉴，定事项时，司法鉴定

机构不得再向委托人收取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专家咨询费用。 

疑难、复杂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鉴定事项认定标准由省司法

矛另行制定。 

第五条涉及财产的司法鉴定服务价格，根据诉讼标的和鉴定

你的两者中的较小值，按照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计计算。标的额不

超过 10 万元的，按件（项）计价；标的额超过 10 万元的，在按

件（项）计价的基础上加收按标的额分段超额累进计算费用，但

按标的额分段累进部分费用不得上浮。具体分段计价标准由省发

展改革委会同省司法厅另行制定。 

同一财产案件，按件（项）收取的基础计价总额不超过 10 万

无的，累加按标的额分段超额累进费用后，计价总额不得超过 10 

万元；按件（项）收取的基础计价总额超过 10 万元的，不得加收

按标的额计算的分段超额累进费用。 

本条所称涉及财产案件的司法鉴定服务价格，只适用于司法

鉴定中物证类的文书鉴定、痕迹鉴定中的手印鉴定，以及声像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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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鉴定，不适用于其他鉴定。 

第六条 司法鉴定机构在实施鉴定过程中，邀请专家会鉴或者

出具咨询意见的，专家咨询费用由司法鉴定机构承担；经与委托

人或当事人协商，委托人或当事人同意承担专家咨询费用的，从

其约定。 

第七条 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发生的交通费、住宿费、生活费、 

误工补贴等不属于本办法管理的司法鉴定服务价格范围，由鉴定

机构与委托人或当事人参照有关规定协商确定。 

第八条 司法鉴定机构因鉴定需要，异地实施鉴定、提取鉴定

材料发生差旅等费用，不属于司法鉴定服务价格范围，由委托协

议双方另行协商确定。 

第九条 司法鉴定机构办理与法律援助案件相关的司法鉴定

事项，应当减收或者免收司法鉴定费用。减收比例不低于 I 0% 

对于经济确有困难，但是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民，鼓幼

司法鉴定机构酌情减收或者免收司法鉴定费用。 

第十条司法鉴定服务费应当由司法鉴定机构统一收取 c 司法

鉴定机构工作人员不得以个人名义向委托人或当事人收取任何费 

用 扮 

第十一条 司法鉴定机构在收取司法鉴定费用之前，应窦告知

委托人或当事人本次鉴定的服务项目和价格标准，并在鉴定委托

文书中列明服务项目和价格标准。 

司法鉴定机构收取鉴定相关费用，应以司法鉴定机构名义六 

提
 
由
 

户
土
 
川
 
由
 
取
 
委
 

知
 
鉴
 

鉴
 
托
 

鉴
 

费
 

｝
州
 

、
｝
飞
 

、
｝
万
一
 ｝
协
 

定
 

了
’
吧
、
，
 

3 



激费人出具服务项目清单及合法票据。 

第十二条 司法鉴定机构不得进行不正当竞争，不得以支付回

扣、介绍费或中介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司法鉴定业务。 

第十三条 司法鉴定实施过程中终止鉴定的，可以按双方签订

鉴定委托文书的约定收取已产生的费用，退回其余费用，; 

双方签订的鉴定委托文书中，应当以鉴定活动各工作环节的

工作量为主要依据，按照鉴定活动的实施进度，合理约定退回费

毛的比例。 

司法鉴定实施过程中因司法鉴定机构原因终止鉴定的，全额

退还鉴定费。 

第十四条 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严格落实服务项目和价格标准

资示制度，在服务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本机构业务范围所涉及的

服务项目、价格标准或计价方法等，实行政府定价的项目要单独

歹（砚，并同时公示政府指导价、本机构的浮动比例、监督举报电

话等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 

第十五条 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健全服务项目收入台账管理制

度，接受司法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。 

第十六条各地发展改革部门、司法行政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

在各自职能范围内加强对司法鉴定价格行为的管理，加大对涉嫌

垄断、恶性竞争等行为的监管力度，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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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任何公民和组织发现司法鉴定机构或者其工作人

员有价格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可以向司法鉴定机构所在地司法行效、 

市场监管部门举报、投诉。 

第十八条 因收取．司法鉴定服务费用后发生争议的，司法鉴定

机构应当与委托人或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双方协商不成的，可以丰

请仲裁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
第十九条广州、深圳市行政辖区范围内的司法鉴定服务价移

委托广州、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广东省司法

厅、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本办法自 2023 年 6 月 I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

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规定为准。 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。 

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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